沂源县中庄镇胡庄完小自然灾害类突发

事件应急处置预案

为防御自燃灾害等突发事件发生，切实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师生人身安全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普及校园安全知识，提高师生自我防范意识。

（二）建立快速反应机制，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。

二、预防自燃灾害等突发事件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于  浩

副组长：李奉山

成  员：全体行政、级组长、班主任

三、防灾领导小组职责

（一）接受上级防灾指挥部门的各项指令，制定学校预防自燃灾害应急预案，领导部署学校自燃灾害等突发事件来临的应急防御，做好紧急救灾和恢复校园正常和教学秩序。

（二）认真宣传执行上级实行防灾的指示，传达防灾信息。

（三）组织师生学习掌握自燃灾害预警信号，预防和自救的相关知识。

（四）定时和不定时排查校园内房屋建筑、设备、设施等安全方面的隐患。

（五）制订实施抢险救灾方案，组织和训练，并指导师生模拟预防演练。

四、防灾应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必须加大预防自燃灾害知识宣传教育力度，使广大师生了解防御自燃灾害预案的要求，做好防御自燃灾害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有关法制宣传教育，提高广大师生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认识，树立法制意识，遵纪守法，依法办事。

（三）切实加强内部安全防范工作，建立和健全各项安全工作制度，防止发生安全事故。

（四）接到上级自燃灾害预警后，学校应急领导小组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依法发布有关信息和警报，全面组织各项防灾工作。

（五）组织有关人员对所属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，封堵、关闭危险场所，停止各项大型活动。

（六）加强对广大师生宣传教育，做好师生和家长思想稳定工作。

（七）加强各类值班，保持通讯畅通，落实各项物资准备，全力维护正常教学、工作和生活秩序。

（八）自燃灾害发生后，应急小组人员要立即到受灾现场组织救灾工作。安排学生向安全地区撤离，保障人员安全。

（九）要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部门报告灾害情况，同时拔打报警电话。

（十）组织以抢救受伤人员为主要内容的现场救护工作，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到附近医院。

（十一）全面检查设备、设施安全性能，检查安全管理漏洞，对安全隐患及时补救、防范，避免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十二）尽快恢复校园内电力、通讯、系统等有关设施，保障通讯畅通，保障学校用电供应。

（十三）治安保卫组要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，预防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，维护学校治安，必要时请求公安支援。

（十四）积极做好广大师生和家长的思想工作，全力维护学校安全与稳定。及时查明事故原因，严格信息发布制度，确保信息发布及时、准确、客观、全面，稳定校园秩序，疏导师生情绪，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动荡。

（十五）总结经验教训。要引以为鉴，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。对因玩忽职守、渎职而导致事故发生，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